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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水利局
关于市政协六届四次会议第0639号提案
答复的函

林丹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纵深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助力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的提案》（第0639号）收悉。经与市发展改革委、市农业农村委、市生态环境局、市规划自然资源局等协办单位共同研究办理，现答复如下：
首先，衷心感谢您对全市水利工作的关心和支持。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是传统小流域治理的升级版，对保护涵养水源、复苏河湖生态环境、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局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按照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制定的《重庆市贯彻落实〈关于加强新时代水土保持工作的意见〉具体措施》部署要求，会同相关部门大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一是加强政策配套，细化工作方案。2024年7月，我局联合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林业局制定印发《关于全面推动小流域综合治理提质增效 加快建设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明确了近远期目标、建设任务、组织实施、部门分工等内容，形成全面推动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各区县均按照《实施意见》要求，全面开展辖区内小流域调查评价，结合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标准，统筹各类生态修复保护规划和项目布局，择优选择实施小流域，按两年实施期滚动编制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工作方案。
二是强化规划引领，明确实施路径。2024年8月，我局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林业局联合制定印发《重庆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实施规划（2023—2027年）》（以下简称《实施规划》），明确按照总结认定一批、提升达标一批、培育创建一批的实施路径，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规划到2027年建成80条示范带动作用明显的生态清洁小流域。《实施规划》对全市4208条小流域进行全面评价，根据区域功能定位、自然资源禀赋、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等，建立完善生态清洁小流域评价指标体系，明确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方案，建立全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储备项目160个。
三是深化部门联动，协同高效推进。充分发挥全市水土保持工作联席会议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持续强化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协同推进机制。会同市规划自然资源局、市农业农村委、市林业局联合下达各区县年度水土流失治理和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任务，并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纳入市对区县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各区县结合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标准，统筹水土保持、土地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水生态修复、林业生态工程、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乡村建设以及乡村振兴产业发展项目布局，开展山水林田湖草路村居综合治理，协同推进治山、治水、治污，合力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制定《生态清洁小流域认定指南》，明确生态清洁小流域认定程序和组织方式。“十四五”期间全市共建成生态清洁小流域72条，2026年计划培育创建20条。
四是探索价值转化，拓宽投入渠道。联合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制定印发《关于全面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实施意见》，从工作目标、产品培育、转化流程、金融支持、政策激励、监督指导等方面完善价值实现机制，畅通转化交易路径。指导出让方和经营主体签订交易协议或经营合同，明确转化收益反哺于水土保持和乡村振兴等，形成“治理—增值—交易—反哺”闭环。会同人民银行重庆市分行、农发行重庆市分行积极创新拓展“水保转化贷”，获取绿色金融支持。绿色融资所获得的资金主要用于水土保持工程建设、乡村特色农产品、旅游康养、乡村产业振兴等，形成“治理—转化—再投入”的良性循环机制。2025年以来，累计完成13单生态清洁小流域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交易，总金额达10.57亿元，交易数量、类型和金额均居全国前列。
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涉及要素多、部门多，建设标准高、投入大。由于我市地形、土壤、降雨等因素，水土流失易发多发、治理任务繁重，目前仍以减量降级为主要治理方向，因地制宜实施提质增效，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同时，我市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主要依托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并整合其他相关生态治理项目共同实施，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以单纯治理水土流失为主，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缺乏专项的资金投入，区县自筹、社会资本、金融信贷等资金投入较少。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吸纳您提出的建议，结合重庆实际，协同市级有关部门持续纵深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一）完善目标责任体系。加快编制重庆市“十五五”水土保持规划，将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工作。对标国家考核办法，优化完善市对区县水土保持目标责任考核内容和指标体系，进一步压实考核评估责任。
（二）健全工作体制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政府主导，水利、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农业农村、林业等部门联动配合，社会广泛参与的统筹协调机制，明确任务分工，加强政策集成，形成工作合力。加强对区县认定报送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的复核，对示范作用明显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积极推荐申报国家水土保持示范工程。
（三）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会同市级相关部门，利用现有投融资渠道，加大相关项目资金的支持和配套力度。按照市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重庆市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参与生态保护修复实施方案的通知》有关要求，落实自然资产产权激励制度，积极引导社会资本、符合条件的多种经营主体和受益群众参与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运营和管护。
（四）完善建后管护机制。按照“谁使用、谁管护”和“谁受益、谁负责”的原则，明确管护主体，落实管护责任。支持有条件小流域通过设置公益性岗位、引入社会资本管理等方式落实管护主体，鼓励项目区群众优先参与管护。加强对效益发挥好的生态清洁小流域的整体运营包装，通过市场化运作手段，提高项目运营的经济效益。进一步完善利益联结机制，结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让更多项目区群众分享产业增值收益。
（五）完善基础支撑体系。积极商市生态环境局，探索小流域重要断面和区域的水质监测实现路径。完善水土保持监测站网布局，加强与水文泥沙、生态环境等监测协同。结合数字重庆建设，优化迭代“水土保持智管”系统，加快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全过程、全要素信息共享和部门间互联互通，构建生态清洁小流域全生命周期精细化管理体系。
此复函已经刘忠局长审签。对以上答复您有什么意见，请填写在回执上寄给我们，以便进一步改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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